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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沙崙資安新秀媒合培育計畫」實施辦法 

一、 計畫說明： 

數位產業署沙崙資安服務基地（以下簡稱沙崙基地）為挖掘資安新秀、培育產業所

需資安人才，協同資安產業以「產業出題、學生解題」形式，鼓勵大專校院學生投入資

安專題實作，為資安產業培植新血、預約潛力人才。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二)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三、 辦理方式： 

(一)第一階段：徵集有意協同培育資安新秀之育才單位提出專題實作題目，經主辦單位評

選後公告入選之單位與題目。 

(二) 第二階段：學生組隊報名，並依所選題目準備專題實作計畫簡報，每隊可申請之專題

數不限，惟至多媒合 1 件專題進行實作。 

(三) 第三階段：各育才單位依其內部辦法評選學生提案並做錄取排序，主辦單位經比對單

位與學生之選擇排序，媒合配對專題實作組合。 

(四) 第四階段：進入專題實作培育指導期，期間依主辦單位及育才單位之培育規劃辦理，

並於年底進行成果展示。 

四、 活動對象： 

(一) 育才單位： 

1. 須為政府機關(含中央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我國依法登記之公司、法人，

並能配合本案實施辦法，即可遞送申請表參與評選。 

2.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符合申請資格： 

(1) 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2) 於5年內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者 

(3) 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4) 於3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5) 最近3年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 

(6) 最近3年內曾因侵害智慧財產權而被判處徒刑或罰金 

(7) 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二) 學生新秀： 

1.報名時為大三(含)以上及碩博士在學生（不含在職專班生，應屆畢業生需保證113

年第一學期仍具在學身分），以組隊方式報名參加。 

2. 每隊人數最少三人最多五人（一人限參加一隊），各隊須推派一位隊長作為主辦

單位聯絡人。 

3. 每隊需列指導教授至少一名，每位指導教授不限指導團隊數，可跨校指導。 

4. 媒合成功之團隊須派代表出席沙崙基地年度計畫成果展，未出席者視同放棄活動

資格。 

五、 申請作業： 

(一) 育才單位： 

1. 請至ACW網站「最新消息」下載「2024沙崙資安新秀媒合培育計畫」單位徵件申

請表，提交以「資安應用」為主題之專題申請書。每單位徵件專題數以3題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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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徵件題目至少須指派單位內部一位具備指導該專題能力之員工擔任業師，每

位業師指導之專題數不限。 

2. 徵件主題方向包括：智慧製造、關鍵基礎設施、智慧綠能、智慧物聯網、半導體

資安及其他跨領域資安情境應用實作。 

3. 6月20日(四)下午5點前將填寫完成並用印後之申請表及其他應備文件，掃描後

Email至acwsouth@iii.org.tw。 

4. 另將紙本申請表及其他應備文件正本，於6月20日(四)前以郵戳為憑，掛號郵寄至

(711010)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6號C101室/數位產業署沙崙資安服務基地/

吳小姐收。 

5. 應備申請資料： 

(1) 「2024沙崙資安新秀媒合培育計畫」育才單位徵件申請表一份。 

(2) 育才單位參與承諾書 

6. 逾時、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恕不予受理。 

(二) 學生新秀： 

1. 8月2日(五)中午12點前，專題實作團隊成員至報名網頁進行登錄報名，並將下列資

料以pdf檔格式Email至acwsouth@iii.org.tw。 

2. Email繳交資料： 

(1) 請設定信件主旨為：2024沙崙資安新秀媒合培育計畫/(隊名)/(隊長姓名) 

(2) 報名表暨指導教授同意書 

(3) 團隊成員112學年度第2學期在學證明 

(4) 學生團隊參與承諾書 

(5) 專題實作計畫簡報，須包含但不限封面、題目、專題背景與目的、關鍵痛點、

解決方案、預計成果、團隊成員介紹、專題期程（請以2024年11月做為專題成

果發表時間點）。 

六、 選題作業： 

(一) 本計畫將邀集專家就育才單位申請之專題題目進行選題，至多選出 10 題專題實作題

目，選題重點如下： 

1. 單位徵件主題與資安應用領域的扣合度（25%） 

2. 業師指導專題及指導方式的妥適性（25%） 

3. 單位提供之培育資源（25%） 

4. 單位提供之獎勵（25%） 

(二) 為使後續媒合及專題實作期間推展順利，並保障學生新秀權益，將視需求請育才單位

之計畫聯絡人協助補充說明徵件申請書。 

(三) 錄取之育才單位及徵件主題將於 ACW 計畫網站公告，並由本計畫以 Email 通知錄取

之育才單位。 

七、 成果發表： 

(一) 日期：配合沙崙基地年度計畫成果展辦理，預計為11月底前。 

(二) 地點：暫訂於數位產業署沙崙資安服務基地（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6號）。 

(三) 對象：本計畫媒合成功之學生專題實作團隊。 

(四) 內容：每團隊須上台進行3-5分鐘簡報，分享專題實作成果與心得（實際執行內容得

視成果展規劃進行調整，並提前通知團隊）。 

八、 作業期程： 

期程項目 期程說明 

mailto:acwsouth@iii.org.tw
mailto:acwsouth@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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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位申請專題徵件 

1. 6月20日(四) 下午5點截止申請，申請之育才

單位須完成「2024沙崙資安新秀媒合培育計

畫」育才單位徵件申請表及相關文件，並以

Email掃描檔加正本郵寄方式提出申請。 

2. 每單位出題申請最多以3題為限。 

(二) 公告入選徵件專題及單位 
6月28日(五)公告入選之專題實作題目與該徵件

單位資訊。 

(三) 育才單位徵件說明會 

1. 由育才單位派代表參與主辦單位於7月8日

(一)辦理之徵件說明會，就徵件內容進行說

明，以利宣傳推廣本計畫。 

2. 說明會採線上直播方式進行，全程錄影，由

單位代表輪流說明徵件主題。影片於本計畫

徵件期間將上架至ACW Youtube頻道供公開

瀏覽。 

(四) 開放學生新秀遞件報名專題實作 

1. 自專題實作題目公告後到8月2日(五)中午12

點止，學生進行組隊遞件報名，並填寫專題

實作志願順序。 

2. 學生團隊每隊可遞件之專題數不限，至多媒

合1件專題進行實作。 

(五) 育才單位內部評選 

1. 主辦單位於報名截止後彙整報名之學生團隊

資料，並提供相關資料予育才單位進行內部

評選作業。 

2. 學生團隊需配合育才單位辦理評選作業，單

位完成評選後，於8月20日(二)前提供錄取之

學生團隊名單予主辦單位（惟可保留不足額

錄取之可能性）。 

(六) 媒合作業暨結果公告 

1. 依單位提交之錄取學生團隊排序，交叉對比

學生團隊志願序後確定配對結果。 

2. 1個題目優先媒合1隊，若媒合結果未達10隊，

依題目遞件數由高至低，開放育才單位增收

隊伍。 

3. 於8月23日(五)公告媒合結果於ACW網站，並

以Email通知媒合成功之育才單位與學生團

隊。 

(七) 專題實作產學交流會 

於8月29日(四)辦理專題實作產學交流會，由育

才單位指派之業師出席專題實作產學交流會，

與媒合成功之學生團隊進行互動交流。 

(八) 育才單位專題實作指導期 

專題實作期間為：8月至11月，學生團隊需配合

主辦單位與配對之育才單位之相關期程規劃辦

理。 

(九) 成果發表 
配合沙崙基地年度計畫成果展辦理，預計為11

月底前。 

※以上時程為暫定規劃，主辦單位保留依實際情況可進行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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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一) 配合事項： 

1. 育才單位針對本培育計畫須設置一名聯絡人，做為主辦單位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

時之行政聯絡窗口。 

2. 育才單位須派代表出席徵件說明會，就徵件內容進行說明，每單位可依徵件數進

行3-8分鐘說明。 

3. 育才單位須指派至少1名單位內部具備指導該專題能力之員工為指導業師。 

4. 專題實作期間自8月至11月： 

(1) 專題實作期間，業師須指導學生團隊進行專題實作及追蹤專題進度，形式包括

但不限於線上會議、實體會議及與專題有關之課程等。 

(2) 業師指導於培育期間須至少進行4次，並提供指導紀錄表。 

5. 主辦單位給予業師及學生團隊辦理專題實作之費用支付，內容包括： 

(1) 提供育才單位(業師)：出席指導費每隊上限新臺幣10,000元。 

(2) 提供學生團隊(新秀)：每件專題實作計畫之執行費用為新臺幣20,000元，採實

支實付，用以支應學生團隊執行專題實作所需經費項目，如：交通費、餐費、

耗材雜費等。若專題應用領域與智慧製造、關鍵基礎設施、智慧綠能、智慧物

聯網、半導體資安應用有關，則費用額度調整為新臺幣25,000元。核銷單據繳

交期程與規範由主辦單位以Email另行通知媒合成功之學生團隊。 

(二) 權利義務： 

1. 育才單位就所指導之學生實作專題，若內容不涉及育才單位產品，則學生實作專

題之智慧財產權屬學生團隊之成員所有。若需結合育才單位產品資源或涉及單位

內部機密之作品，則須於徵件申請書中說明有關智財權之歸屬等相關條件，供學

生團隊於遞件前先行評估。 

2. 學生團隊報名本計畫即代表同意將個資提供予遞件申請之育才單位，育才單位有

權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 

3. 學生團隊須保證遞件之圖文、簡報及其他資料，並無侵害他人權利（包括但不限

於智慧財產權、專利權、商標權、肖像權及隱私權）或違反法令之情事。如有違

反之虞，主辦單位得立即移除相關內容並終止該專題，並取消學生團隊參加資格，

學生團隊成員應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與主辦單位無涉。 

4. 學生團隊同意於成果展結束後半年內，以媒合配對之育才單位為優先洽談授權與

合作對象。 

5. 學生團隊報名參加本計畫，即同意接受本計畫之計畫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團

隊成員保證所有填寫及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取消

學生團隊參加資格。 

6. 學生團隊同意無償授權並配合主辦單位於計畫進行過程中拍攝、錄影，或請學生

團隊提供專題作品相關資料、照片或動態影像，做為紀錄、宣傳推廣、行銷本計

畫或相關活動之用，並得以任何形式發表前述之相片或動態影像。 

7. 學生團隊請領各項補貼，必須繳交相關經費核銷文件，若有不全、有誤、造假、

未遵守期程者，主辦單位有權不予核銷。 

8. 育才單位與學生團隊於專題實作期間，如有任何爭議、申訴事宜，向主辦單位提

出說明以進行協調處理。 

9. 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計畫。 

十、 計畫聯絡窗口：吳小姐 / 電話：(06)303-2260分機145 / Email：annawu@iii.org.tw 

mailto:annawu@iii.org.tw

